
 

 
1/2 填表示范 – 个人企业主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1) 在本申请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可用作执行工商业发展基金职责范围的工作，尤其包括《青年创业援助计划》

及《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的相关职务。  

(2) 基于履行法定义务，个人资料亦有可能转交警察当局、司法机关及其他有权限实体。  

(3) 个人资料在网络上的流通可能存在被未经许可的第三人知悉和使用的风险。  

(4) 申请人有权依法申请查阅、更正或更新存于本局的资料。 
 

第 ( 1 )部份  –  申请企业主资料  

1.1 企业主资料  

 名称： 陈大文 纳税人编号： 01234567  

 类型：  个人企业主     □ 法人商业企业主，即：有限公司或其他法人 (请填写附表“第一部份”) 

1.2 商号资料  

 名称： ABC 广告制作 场所登记(营业税档案)编号： 098765  
 
1.3 企业负责人资料  

 姓名： 陈大文 职务： 企业东主  

 本澳流动电话
(a)
： 6xxx xxxx 电邮： abc@xxx.com  

 

 (a) 工商业发展基金将透过企业负责人的本澳流动电话向申请企业发出通知短讯（如：还款提示）。  

1.4 通讯地址 

  与第 2.4 项“场所地址”相同 □ 其他：   
     

第 ( 2 )部份  –  申请企业营运资料  

2.1 行业 2.2 行政准照或同等性质的凭证 

 广 告 设 计 及 制 作   不适用        □办理中/计划办理        □已具备 
 
2.3 工作人数  

 本地雇员： 3  人 外地雇员： 0  人 
  
2.4 场所地址  

 澳门 xx 街 x 号 xx 商业中心 x 楼  

 从事业务的场所地址为： 

 □ 自置物业(无供款) □ 自置物业(有供款)，月供：MOP  元 

  租用，月租：MOP 15,000 元 □ 其他：   
   
2.5 财务及经营状况  

 正式开始营运日期 / 预计正式开始营运日期： 2016 年 01 月 01 日 

 由正式开始营运以来，平均每月营业额：MOP 50,000 元   平均每月支出：MOP 35,000 元 
 

第 ( 3 )部份  – “澳门的创业青年＂的个人资料  

3.1 个人资料  

 姓名： 陈大文 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 5123456(7)  

 出生日期： 1980 年 01 月 01 日 流动电话：  6xxx xxxx  

 地址： 澳门 xx 大马路 x 号 xx 大厦 x 楼 x 座  

 电邮： abc@xxx.com 住宅电话：  28xx xxxx  
 
 

工商业发展基金  

青年创业援助计划 申请表 

请按财政局营业税申报
书 M/1 上之商号名称、

场所登记编号填写。 

请输入企业负责人的联络资料。 

如用作收取信函的通讯地址与企业营

业场所地址不同，请选择“其他”，并
填上欲用作收取信函之通讯地址。 

请指出经营行业是否须申领相关行政
准照或同等性质的凭证。 

请按企业实际聘请之本地雇员及外雇
人数填写；如没有聘请该类雇员，则
在相应栏位填“0”。 

请输入申请企业主要经营行业。 

请输入经营商号目前座落地点，并选取场所之业权状况。 

请输入企业正式/预计营运日期，并按企业经营情况填写

平均每月营业额及支出；如尚未营运，则不用填写。 

请输入“澳门的创业青年＂的个人资料。 

请按财政局营业税申报书 M/1

上之纳税人姓名/公司名称、纳
税人编号填写。 

如属个人独资经营，请选择“个人企业

主”；如属有限公司、一人有限公司、
控股有限公司等，请选择“法人商业企
业主”，并须填写附表“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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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历及工作经验  

 □ 已完成由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机构或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组织和举办与创业有关的培训课程 

 □ 正在修读 / 计划修读上述培训课程 

  具有工商管理或同类的高等教育学位或学制不短于 1 年的文凭的创业青年，而免除修读上述培训课程 

 履历： 
 提供履历资料 (请填写附表“第二部份”) □ 不提供履历资料 

第 ( 4 )部份  – 援助资料  

4.1 援助款项用途  

  购置商业企业营运所需的设备 □ 取得技术专用权 □ 商业企业的营运资金 

 □ 为商业企业营运场所进行装修工程 □ 取得知识产权   

  订立商业特许合同或特许经营合同 □ 宣传及推广活动   
4.2 申请援助金额及还款期限  

 申请援助金额：MOP 300,000 元 申请还款期限(最长 8 年)： 8 年 
 
4.3 保证人资料 (b)

  

 (1) 姓名： 陈小文 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编号： 5234567(8)  

  住址： 澳门 xx 大马路 x 号 xx 大厦 x 楼 x 座  

  流动电话： 6xxx xxxx 与企业的关系：  企业东主胞弟  

  任职企业名称：  xx 公司 职位： 客户服务主任  

  保证人签署
(c)
： Chan Sio Man   

 (2) 姓名：  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编号：   

  住址：   

  流动电话：  与企业的关系：    

  任职企业名称：   职位：   

  保证人签署
(c)
：  （请参阅附注(b)及(c)）  

 

 

(b) 如援助金额超过澳门元十万元，须提供一名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作为保证人；此外，如申请人为法人，“澳门的创业青年”须作
为保证人。倘申请获得批给，保证人须亲临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并须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欠款项须由财政局税务执行处进行强
制征收，还须承担利息、库房收益及其他法定的费用。 

(c) 签署须按证件样式。  

4.4 透过以下银行以自动转账形式返还援助款项  

 □ 大西洋银行  中国银行 

4.5 于其他政府机关申请财务援助或资助  

 □ 没有  有 (请填写附表“第三部份”)  

第 ( 5 )部份  – 商业企业主  /  商业企业主法定代表签署  

兹声明： 1. 本申请表所填写及提交的资料全部属实； 

2. 本人已知悉及清楚了解现行第 12/2013 号行政法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之一切条文及内容； 

3. 为适用现行第 12/2013 号行政法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的规定， 

同意 / □不同意 工商业发展基金协助本人向法务局及财政局取得所需资料； 

4. 本人同意 / □不同意 接收由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工商业发展基金及其他活动举办团体提供的

关于创业及营商方面的资讯。 

个人企业主 / □法人商业企业主法定代表  签署（签署须按证件样式；法人商业企业主须按商业登记列明之签名方式签署）： 
   

 签署：  

 Chan Tai Man  

          

 签署日期： 2017 年  08 月  15 日  
         

 

请选择对应学历。（注：若已完成培训课程，须提交证明文件；正在修读以及计划修读培训课程

的创业青年同样可提出申请，但要注意，受惠企业主须于获批给后 180 日内补交完成修读培训课
程的证书副本，方可取得援助款项。） 

如具备与申请企业经营业务相
关之学历、专业资格或工作经
验，可选择“提供履历数据＂，

并填写附表“第二部份”。 

请选择援助款项用途，可作复选。（注：企业须提交能证明援助款项用途的文件：如用途是购置营运所需设
备或进行宣传推广活动，须提交相关的报价单副本；如用途是为营运场所进行装修工程，须提交有关的报
价单副本、营运场所装修前相片、装修场所的租约／查屋纸副本；如用途是订立商业特许合同及特许经营
合同，须附同相关的合同资料。） 
 

请输入预计还款年期。 

请于提交申请时附同保证人之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请输入保证人与申请企业
之关系，或与申请企业之东

主/股东之关系。输入例子
(1)：如保证人为企业之股
东，可输入资料为"企业股东

"；输入例子(2)：如保证人
为企业东主之配偶，可输入
资料为"企业东主配偶"。 

如是项援助申请获批准，将透过申请企业于大西
洋银行或中国银行以商号名义开设之澳门元银行

账户，以自动转账方式返还。 

请选择有关意愿。 

如有申请其他财务援助或资助，须填写附表“第三部份”。 


